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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周南·桃夭》是首天才的诗作。虽然它

只有短短的三章，48个字。

在已知的文学典籍中，《桃夭》第一次把女性

比作花朵，这是一个天才的审美发现和审美表达，

从此，人类建立了女性与花朵的文学经验。所有

的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独创性。审美的独创

性具有文学史的价值。独特体验加上个性表达，

才能成就伟大的经典。

后世文学传统中桃花诗不断流衍，正是因为

《桃夭》这个“母体”，就连李白这样伟大的诗家，

“桃李出深井，花艳惊上春”两句也巧妙化用了《桃

夭》“灼灼其华”的艺术感觉。到了崔护，“人面桃

花”更是直接承袭《桃夭》桃花意象。以至于后来

文学作品中“桃”之“色”的取喻都认为是《桃夭》以

花之艳喻女子之色的滥触。

作为叙事诗，《桃夭》的情节很简单，它仅仅只是

切取了一个点——描述了在桃树下举办的一场婚

礼，还不准确，准确地讲，是写了一位出嫁的准新娘，

将要离开娘家的场景。或者，叙述了在桃花盛开时

节女方家举办的一场欢送女儿出嫁的祝贺场景。

《桃夭》在布局上很讲究，它别致。但是，开头

两句直接写景：茂盛桃花嫩枝丫，开着鲜艳粉红

花。按理说这个景色很平常，一点也不新鲜，甚至

显得有点普通，它只是交代了时间。硬要往审美

上扯，也只能是它明媚，愉悦，空间开阔。接下来

跟了两句：这位姑娘要出嫁，和顺对待您夫家，诗

歌一下子就变得有意思了，因为人物出场了——

而且是今天就要出嫁的新娘。

这样一来，诗歌的情绪就热烈了，场面热闹

了，主要是它还喜庆，这是生活常识。诗歌中明确

告诉了我们，“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大家兴高采

烈，说着祝福的话，可能还载歌载舞。你看，两组

原本稀松平常的毫无瓜葛的物事组合在一起，诗

歌的质地立马就有了变化，这种神奇的变化就是

诗歌的神性，它源于文字内部的化学反应。这也

是诗歌作品最令人着迷的地方，这个就叫诗歌的

情趣，它不由分说，蛮不讲理，诗歌的艺术魅力正

是在这个地方。

《桃夭》内部发生化学反应，原因在于桃花和

之子两个不同意象的关联呈现，结果是：人面和桃

花相互映红了彼此。于是，人面桃花这个成语就

此生成。说鲜艳的桃花映红了“人面”，这个好理

解。《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就有一句“桃花映红了

姑娘的脸庞。”可是，崔护老师偏偏用了一个“相”

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人面”和“桃花”相互衬托，

新娘子的脸也映衬着桃花，这就叫人费解了。春

风中的桃花是何等的艳丽，而“人面”竟能“映”的

桃花分外红艳，可想而知，“人面”是何等的娇

艳？！一个“红”字强烈地渲染出这种相映生色的

景象和气氛。这里的“相”，实际上是极力讴歌新

娘强大的生育能力，是对新娘活力四射的生命张

力的礼赞，她和春风中的桃花一样充满无限生机。

我这样解释依然是一种粗线条的面上的分

析。具体到诗歌创作，事情要复杂许多，作品要一

字一句写来，要交代的清楚，要在句子之间构成艺

术逻辑。

《桃夭》开笔就写桃树“夭夭”，桃花“灼灼”，两

组叠词起兴，重点强调桃树得天时而生，桃花也开

得正是时候，所谓生逢其时，文字下面伏着时也命

也运也的朴素自然观，生命观。伏着诗人对生命

真切的礼赞。在写作手法上，也为“人面”和“桃

花”相映埋了伏笔。如果仅能从桃花的“色艳”一

端着眼，那就显了肤浅。“夭夭”说的是桃树的茂盛

和少壮。“灼灼”说的是桃花的鲜艳和明丽。桃花

是春天的伴随物象。阳春三月，桃花盛开，春天生

机盎然。诗人偏偏安排这个时候举行一场婚礼，

显然别有深意。而且视角又选择了女方，母亲和

大地就这样被赋予了意义。桃花物象内含时令，

而时令正是生命内在的节律。少女怀春，有着桃

花一样艳丽容颜的少女，正好到了许嫁的年龄，她

和桃花一样，焕发着生命原力，因而也感应着天地

自然的盎然生机，婚姻以时，年时俱当。这样取

喻，起手两句既天然地暗合了“感物吟志，莫非自

然”的文学创作规律，又呼应着接下来的两句“之

子于归，宜其室家。”文学作品中人类第一次发现

和表达桃花与少女竟然这样情通理顺，顺理成章，

主要是它还审美。就是这简短的 16 个字赞美了

中华民族“种”的内涵和民族精神的原始生命力。

事实上，《桃夭》的作者是顶级的诗人，他用

“夭夭”和“灼灼”两组词就轻松解决了“人面”和

“桃花”相互映红的诗歌美学问题，当诗人取喻“桃

花”的那一瞬间，这首千古名篇已经完成了大半。

需要特别留心的是，“桃夭”的取喻特别针对到谈

婚论嫁年龄段的少女。此时的少女芳龄十五至十

九，脸庞还透着粉粉的桃红色，青春的光彩天然地

洋溢着。实际上，“夭夭”侧重壮写了青春年少的

那种自然之美，此时的少女既脱了幼女时期的稚

嫩和青涩，又不是人妇的那种浓艳，是一种恰到好

处的美好，更是一种正当其时的“光华”，这样一种

夭夭然，自然也就呈现出一种灼灼然之夺目，这种

高级的人与物通感的写作手法隐含着诗人对人事

之自然根基的细微体察，本质上是性灵对天地万

物的参化，从道统的“礼”的维度上说，是诗歌中书

写出性情、生命对自然秩序的归正。

如果诗作就此收手，我只能说《桃夭》的作者

还只是个天才诗人，他也就是因《桃夭》而确立了

“桃花诗”鼻祖的诗界地位。通读诗作，我们发现

事实并不简单，诗人写景之后，实际上已经刹不住

车了，他无法收手，靠着惯性来了两句“之子于归，

宜其室家”。这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只有伟大的诗

人才能写出这样伟大的句子，说惯性是这两句是

前两句的承接，写得十分流畅、自然。这个惯性考

验着诗人的思想，格局。《桃夭》有了这两句，整个

作品“飞”了起来，上升到生命情怀这个层次。

就是这短短的 8个字，诗作的题旨几乎抵达了

诗歌的极致，诗人写尽了他对人类生命的认知，写

尽了他对人类命运生生不息的信念，诗作的幅度和

诗作的纵深迅速提升到史诗般的壮阔和恢宏。

让我们深入到文本内部。

《桃夭》共三章。

第一章写桃之花，第二章写桃之果，第三章写

桃之叶。三章都写了桃树，“桃之夭夭”才是中心

词，花灼、果 、叶蓁都是桃夭的结果。作品甚至

也写了桃之根，只是被诗人隐掉了，枝茂必然根

深。花、果、叶依自然时序依次书写，诗歌处于进

展状态。桃树开花和结果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于

是，我们知道了《桃夭》写的三个不同的季节。这

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诗人写的不是同一个场景，

时间在作品中是变化的。桃之美是动态的，不同

季节桃显现出不同的美。而就自然时序而言，

“桃”之“夭夭”只是诗人主体的情志，诗人诗性的

认知，而不是简单的对“桃”之摹写，因为桃树不可

能也绝不会永远“夭夭”。如此，“夭夭”一词就有

了生生不息的意味。桃树开花——结果——叶子

茂盛。桃树永远青春年少，充满活力。这是一条

线，明线。另一条线写的是，光华四射的少女走向

婚姻——走向生育——走向宜家宜室（开枝散

叶）。当初那位“灼灼其华”的少女不可能永远“夭

夭”，而诗人最终落笔在“其叶蓁蓁”。写到这里，

诗人已经悄无声息地换了概念，把桃树换成了“之

子”，把少女换成了家族，在诗人笔下，原来“桃”写

的是人类，“之子”就是生命力。拥有众多子孙的

家族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自此，桃树和之子合而为一了，之子才是整首

作品的中心词。桃之永远“夭夭”，其华永远“灼

灼”，从生活常识，从天理人伦上也就说得通了。

自此，诗人完成了对桃之物象具有昌盛之象、

生生不息之象的书写，同时，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对

人类命运生生不息的生命礼赞。

信陵君沉默半晌，沉声道：“今日之前，我因有负平原君所

托，束手无策，本已准备赴赵，一死以酬知己。现在，因先生妙

策，得十万雄兵，邯郸之围，旦夕可解，本应欢欣鼓舞……”

侯嬴怪道：“那公子落泪是何缘由？”

信陵君顿了顿，涩声道：“可惜了晋鄙啊！……晋鄙乃我大魏

军中老将，忠于大王，历来沉稳谨慎，累有战功。这次他领军救赵，

却屯兵不进，一定是有大王严令。我此番突然前去，虽持有虎符诏

令，但他一定会有疑惑，必会派人回来验证，这般情形下……”

信陵君转头看了看朱亥，继续道：“……可是，晋鄙并没有过

错，是国家忠臣，因此而被杀，实在可惜。但急切间，又没有两全

之法，故此，我心中难过，忍不住落泪。”

侯嬴闻言，道：“公子此言差矣！晋鄙忠于大王，却未必忠于

魏国！”

信陵君闻听此言，心中诧异，看向侯赢。

侯嬴不慌不忙，示意信陵君坐下，道：“倘不救赵，邯郸必然

沦陷。赵国被灭后，公子认为，以魏国之力，能够挡住秦军吗？”

信陵君摇摇头，道：“挡不住！”

侯嬴道：“秦国之所以不敢大举攻魏，全因韩、赵、魏互相呼

应。三晋本应结盟为兄弟、同进共退，才是长治久安之策。可

惜，三国诸侯鼠目寸光，各自明哲保身，自扫门前雪。让秦王找

到机会，各个击破。如今，韩国被秦军蚕食，龟缩一地，苟延残

喘，再无余力可战。若魏国袖手旁观，赵国势必被灭。三晋只余

魏国。这种情况下，公子认为，秦王会怎么做？”

信陵君咬牙道：“势必攻魏！”

侯嬴道：“所以，救赵就是保魏，赵国断不可灭，晋鄙岂能不

明白此中道理。如今，他手握十万雄兵，屯兵不进，坐视赵国灭

亡，置我大魏存亡于不顾，实在该杀！虽说有大王密令，但他身

为大将，却无一言劝谏大王，此乃失职。看在他严守君命，也是

一番忠心，也无需过于苛责。但是，此番公子持虎符，传大王诏

令令他出兵，他倘若不肯受命，那他就是怯战，而置魏国于死地，

他就是魏国的罪人，死不足惜！”

侯嬴一口气说完，看着信陵君，森然道：“公子，杀晋鄙一人，

而救魏国，孰重孰轻，公子心中自然明了！”

信陵君听完，站了起来，冲侯嬴行礼道：“先生此言甚是。是

无忌妇人之仁了。”

侯嬴慌忙扶住信陵君，道：“能得公子眷顾，我岂敢不尽心竭

力。公子，你此去，必有一番恶战，只能胜不能败。”

他转头看向朱亥，道：“你随公子前往，也替我多出份力。”

朱亥道：“先生请放心，我定不负所托！”

侯嬴又道：“如果我再年轻几岁，一定会随公子前往。现在，

我老了，战场上冲杀的事情，我是帮不上忙了，就不随公子去了。”

信陵君忙道：“先生无需前去，在这里等我的捷报就行！”

侯嬴微微一笑，道：“能与秦军决战，是我心之所向。身虽不

能前往，心也是要去的。就让我的魂魄追随公子前后吧！”说罢，

侯嬴从袖中摸出一柄匕首，猛地向脖颈划去。

信陵君听到侯嬴的话不对劲，正要开口，就见眼前寒光一

闪，一蓬血雾喷出，侯嬴身子向后倒去，被朱亥一把搂在怀中。

信陵君抢上前，见侯嬴脖颈已断，眼神中含着一丝笑意，渐

渐涣散。

信陵君泪如泉涌，哽咽道：“先生……何苦如此……”

朱亥抱着侯嬴的身子，轻轻地放在地上，对信陵君道：“公

子，军情紧急，切莫辜负了先生的一番心意！”

信陵君拜伏在地，对着侯嬴遗体拜了三拜，道：“先生，无忌

去了！”

信陵君召来府中管家，将侯嬴的后事全安顿给他，又嘱咐多

取财物赠与侯嬴家人。子夜时分，诸事已安排妥当，信陵君与朱

亥登车，连夜出城，去追赶队伍。

再说魏王，三日之后，才发现虎符被盗，大怒，心道自己的寝

宫外人根本进不来，那就是出了内鬼。于是下令颜恩在宫中严

查、大肆搜索。颜恩心中明了，不敢多言，唯有狠命审讯拷打宫

女，自然一无所获。这样折腾了一天。

魏王见状，忽然想到，信陵君一直劝谏自己出兵救赵，怎么

这几天不见踪影？他门下鸡鸣狗盗之徒甚多，会不会是他派人

偷走虎符，前去救赵？魏王急令人召信陵君前来，方知信陵君在

四五天前，已带着一百余辆车和一千多人，据说是救赵去了。

魏王一听，心中恍然大悟，知道虎符必在信陵君手中。立刻

召来将军卫庆，令他带三千精兵，务必将信陵君追回来。若他胆

敢抗命，当即格杀勿论。

卫庆领命，不敢怠慢，他点齐三千精兵，星夜兼程，去追信陵

君。 （待续）

春日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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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过清明，朝南布谷鸣。”春日融

融，草色青青，布谷鸟不忘“劝耕”的使命，

声声唱起春耕歌。

布谷鸟是吹“靓”乡村的号角。它这一

“吹”，“雨频霜断气清和，柳绿茶香燕弄

梭”，“谷雨春光晓，山川黛色青”，春和景

明，远山如黛，溪水潺潺，泉水泠泠，燕尾留

痕，柳绿花红，一派最美人间四月天。

“暖屋生蚕蚁”，娃儿们采桑叶，喂饱蚕

宝宝，争先恐后地走出户外，摸鱼捉虾，好

不快活。村头，女人们提着竹篮捋榆钱，采

香椿，聊着家长里短，欢笑不断。

布谷鸟是土生土长的乡村歌手。“布谷

声声劝早耕”，布谷鸟或站在村头的大杨树

上，或在每家每户的院落上空，不厌其烦地

吟唱着“布谷、布谷”，名副其实的催耕鸟，

对自己的使命，一点儿都不马虎。看到农

人一个个忙碌起来，犁田插秧，播种施肥，

它们从东唱到西，抑扬顿挫，悠长嘹亮，短

促欢欣，不时变换曲调，不停歇地督促人们

抓紧时间，莫误农事。

这位乡村歌手唤来了应景的雨。这场雨

细细飘飞，不紧不慢，淅淅沥沥，怡心清肺。如

酥的雨，下在了春天的心里，让乡间焕然一新，

生机盎然，给“歌者”布谷鸟补了一个清新悦目

的舞台，歌声脆，舞台美，草儿、树儿，牡丹便是

观众，看牡丹娇唇嫣然轻启的样子，就知谷雨

的雨有多美，谷雨时节的歌手有多出色。雨轻

轻弹，歌深情地唱。乡村歌手为大自然而唱，

为农人而唱，农人披蓑戴笠，笑意满面，因这

雨，滋润着土里的种子，孕育着一年的希望。

布谷鸟是自由的吟游诗人。一场雨，

一场农事，一场花事，都少不了布谷鸟注入

的韵角。“谷雨催蚕蚕再眠，采桑女伴罢秋

千。”谷雨时节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谷雨是节气，也是节令，春种，应是种在谷

雨。黄庭坚吟“未知东郭清明酒，何似西窗

谷雨茶。”清代郑板桥赋诗作画来回应:“几

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皴淡淡山。正好清

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茶香袅袅，情

闲致雅，多么清丽的谷雨诗！“惟有牡丹真

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揣着刘禹锡的诗

去赏牡丹，你也不禁会吟一句:谷雨三朝看

牡丹，国色天香当属谷雨花！“雨前香椿嫩

如丝”，谷雨时节，怎能少了这道“树上蔬

菜”？“食之竟月香齿颊”光读读，就让人口

生津液，吃一口定是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古人的谷雨诗，或清美清秀，或伤感惋惜，

或闲适淡雅，或通透自在，道出了谷雨像个待

出阁的俊美姑娘，温婉而大方，内秀而端庄。

布谷声声迎谷雨，迎来了富贵花开，迎

来了纷纷春雨，迎来了繁华农事，牵动了曰

曰采茶心。声声“布谷”唱美了春光，留住

了春天。

一

此时，已是北方的春天里，窗外正下着一场

雨夹雪。

是的，不是雨，更不是雪，而是它们两个的

混血儿。

风，依旧带着威力，吹向新生柳枝的那一

缕，依然让那柳枝，禁不住一颤。但是，我知道

在大地的深处，一定还会有一些生命在蠢蠢欲

动，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正汹涌澎湃。

被无数的生命感染着，雪花在落地的那一

刻，也被感化成泪，和雨水融为一体。

走了，寒冬恋恋不舍。

来了，春天势不可挡。

雨后，无数的新绿，如同星星点点的星辰，

渐次在这原本枯黄的大地上闪烁起来，给人的

目光和心灵，一起带来无尽的生机勃勃。

那些倔强的花朵，还是绽放了，英勇不屈的

生命，从不会惧怕任何的一种袭击。

已是春天，目光里的人间，就是一幅色彩斑

斓的画卷，就是一首诗情画意的诗篇，一个人，

一本书，一杯茶，一截春光，人生就可以这样诗

意荡漾了。

等到那桃花红梨花白的时节，春天在人世

间的样子，就是更加的娇艳与明媚了。那么多

的蜂蝶，都留恋在这大美的春光里，和这它们一

起沉醉和陷入的，还有那一颗颗的人心。

春天来了，真的，此时我的心中早已是花开

两朵，一朵绽放的花容，一朵溢出的是心香……

二

为你，我愿意敞开心扉；对你，心灵不再设

防；爱你，倾尽余下的时光。

你不语，只是站在开花的枝头，一个劲儿地

傻笑，那笑容暖暖的。

我伸出手，轻易就能捧起一阵花香，我伸出

耳朵，轻易就能接住一串鸟鸣，我伸出目光，轻

易就能看见一幅幅画。

蓦然回首，我已发现大地就是一卷诗书，一

花一草，都是诗行，都是诗意的点缀啊！

这么多的美好事物前来捧场，你看那些高

傲的花朵，不顾一切地绽放，群芳争艳只为博取

你的青睐，只为成就你的固有特质：生命、激情、

新奇、浪漫。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一缕阳光，带着心

中沸腾的温暖，赶来助兴！

当阳光和鲜花成为一个季节的主题，那就

是一幅画，那就是一首诗，那就是一阕词，被归

来的候鸟，一遍遍吟哦浅唱。

浣衣的女子，将春天的心，撩拨得不停地荡

漾……

那些被鸟鸣喂养的耳朵，那些花红柳绿喂

养的目光，那些被诗书喂养的心灵，在春天集体

醒来，为赴一场等待了三个季节的约会，为不错

过这一年一次的美好时光。

心跳，紧随春风的律动。

阳光亲吻过的地方，就是我暖暖的故乡。

春天来临，我在如诗如画的美景中，歌唱生

活，歌颂爱情，歌咏明天……

杜牧说，我死之后

把衣冠与韵事葬在扬州

把骨骸、酒爵与诗稿

葬在山西汾州

他说，十年一觉扬州梦

那些青楼薄幸，轻轻一抖落

二十四桥明月

便风传开他的词律风流

可春风十里，总不如

古汾州杏花村的那一场豪醉

那一年清明节，牧童轻轻一指

不朽的唐诗

便堆出供他醉卧的

一纸山丘

我站在燕家庄的山上

不远处

返乡的游子

拍了拍满身的疲惫

虔诚的墓祭

我用力的眺望故乡

山头和心头

白茫茫一片

低矮的枯草里

我跪成了

疲惫的游子

清明

清明

还有两天

行人

已在雨纷纷里

有的撑着伞

有的裹着雨衣

有的握着方向盘

有的淋着雨

在酒乡的牧童指处

我精心虚构一场清明细雨

那雨淅淅沥沥 细细的

也凉凉的

细雨朦胧中 再虚构一片杏林

一个名叫杜牧的诗人

和胯下的一头毛驴

当然

老杜披在肩上的褡裢

也是纯虚构的

要虚构的 还有

他掖在袍袖中的一卷诗文

还得虚构一家酒肆

酒肆屋顶的酒旗

一个牧童 一头黄牛

以及牛背上的一支牧笛

于是 在虚构的野岭荒村

那杜樊川

披一袭唐朝的冷雨

在清明时节的并州道中

浅吟低唱 姗姗而来

望乡
（外一首）

□ 高鹏

布谷声声迎谷雨
□ 田雪梅

虚构
□ 吕世豪

也许是满怀心事

也许是奔波生计

也许在享受人生

但两天后

都会对着先祖

重重的

磕上一头

诗人公墓
□ 王春雷

所以说，杏花雨落

一杯酒一首诗

从此之后

天下文人都读懂了小杜

词章里的寂寞

骨子里的自由

所以小杜说:我死之后

请把我的骨骸葬在汾州

清明时节，我醉卧杏花雨

酒未醒，然后骑鹤下扬州

在一座无字碑里，诗和汾酒

给养我北国的文采风流

小小牧童冲淡乡愁

在我的清明诗页里

汾阳俚语

遂呕呕呀呀，传遍天下九州

因此，小杜说，他死之后

建议把天下

酒仙诗客们的骨骸

在一个红雨纷纷的清明节

诗意栖居

全部葬在杏花村口

这样，古汾州的风物英华里

应该有一处诗人公墓

杏林深处 思古幽幽

天下诗人们的冠裳骨骸

在酒的故乡，演诗的风流


